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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21樓
承辦人：陳信龍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727
傳真：(02)29681340
電子信箱：AB1263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立新泰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0月31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技字第114219477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（請至附件下載區 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/ntpc_sodatt/ 下

載檔案，驗證碼：0005NRH2E）

主旨：檢送修正之「新北市職業試探暨體驗教育中心實施計畫」

1份，請貴校於114年11月12日（星期三）前完成115年度

職業試探暨體驗教育課程規劃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新北NO.1技職6.0－New Top World世界頂尖人才－

新北市技職教育政策白皮書」辦理。

二、查本市共計16所職業試探暨體驗教育中心（下稱職探中

心），每學年度固定於寒暑假、童樂節、學期間辦理職業

試探育樂營活動，至114年共辦理5,496場次，提供12萬

3,045人次國小學生參與職業試探機會，成果卓越，廣受親

師生肯定。

三、次查本計畫為跨局處（教育局及經發局）合作，透過課程

審查、師資培育、考核三階段認證機制，前於112年正式將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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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市11間觀光工廠及產業文化館納入多元職探體系，提供

國小學生更豐富職探體驗機會，打造全國唯一多元職探場

域。

四、本案修正計畫依據「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職業試探與體驗示

範中心設置及組織運作要點」（下稱運作要點），並業經

新北市職業試探暨體驗教育第24次連繫平臺會議決議，為

符應未來職探課程設計、職探中心減課分級、「新北校園

通APP」問卷施測等調整規劃，本案修正說明如下:

(一)修正「開班原則」內容，調降單場經費並增加國小學生

應辦理場次。

(二)修正「中心人力設置」內容，原每週減授12節，調整為

依各職探中心年度課程場次分級核定8至12節。

(三)修正16所職探中心「合作單位/單位」、「類別/職群/核

心內容」及「體驗課程/單元」。

(四)修正「獎勵」、「活動成果」及「經費概算表」內容。

五、本案減授課節數係依上開運作要點第6點第2項規定略以，

教師經遴選擔任專業工作人員者，得以部分時間或全部時

間執行職務；採全部時間者，得減授全部基本授課節數。

是以，本案職探中心專業工作人員（副召集人）之減課，

屬依法設置之特別規範，得不受「教師協助承辦屬政府機

關（構）委任、委託、補助或指示學校辦理事項之減授

課，以1項為原則，每人每週減課節數以不超過6節為限」

之限制。

六、為落實職探中心減課分級制度，確保人力配置合理，爰依

各職探中心當年度課程場次核定每週減授節數，以期減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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幅度與執行效能相符，兼顧運作公平並確保資源運用效

益。另考量一般行政組長之減授課額度，係依各校班級數

多寡決定，惟本市職探中心服務對象以國小學生為主，非

單一校內國中學生，而是涵蓋跨校、跨區域國小學生，故

以年度開班場次作為核定依據。爰訂定分級標準如下：

(一)課程場次達40至44梯次者，每週得減授8節。

(二)課程場次達45至49梯次者，每週得減授9節。

(三)課程場次達50至54梯次者，每週得減授10節。

(四)課程場次達55至59梯次者，每週得減授11節。

(五)課程場次達60梯次以上者，每週得減授12節。

七、有關核定之每週減授節數分配，得由副召集人、專業工作

人員或工作人員依各職探中心現況自行調整（1至3人），

惟減課人員應以執行職探相關業務為主，不宜兼辦其他行

政事務工作，以利職探業務推展。本局將列為後續輔導諮

詢重點查核項目，倘有重大違失，將依相關規定辦理。

八、為持續深化職探教育推動，請各校將審查通過之「新北未

來職探課程」納入115年度課程場次辦理，每套課程至少規

劃5梯次，俾利課程推廣與執行成效之提升。

九、另自113年度起，改以年度為單位請各職探中心學校撰寫計

畫，計畫包含學期間、寒暑假、童樂節，爰115年度辦理時

間如下（各期間報名時間等細節將另案通知），各校須於

114年11月12日（星期三）前完成課程申請表申請送件：

(一)寒假：115年1月24日至115年2月13日止。

(二)學期間：115年1月至6月、9月至12月。

(三)童樂節：115年4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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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暑假：115年7月至8月。

十、本案活動相關經費俟各校規劃開班報局核定後另案辦理。

正本：新北市立新泰國民中學、新北市立鶯歌國民中學、新北市立正德國民中學、新北
市立三民高級中學、新北市立五峰國民中學、新北市立板橋國民中學、新北市立
大觀國民中學、新北市立瑞芳國民中學、新北市立樟樹國際實創高級中等學校、
新北市立福營國民中學、新北市立光復高級中學、新北市立萬里國民中學、新北
市立福和國民中學、新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、新北市立明志國民中學、新北市立
佳林國民中學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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